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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410              股票简称：*ST 沈机             公告编号：2020-54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与沈机集团公司土地、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

属各分、子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司向沈阳机床（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机集团”)租赁房屋、土地及车

位，2019年度、2020年度分别支付租赁金额约为5,943.90万

元、2,787.96万元。 

为提高公司房产使用率，根据沈机集团下属子公司生产

经营实际需要，公司将重大型数控机床生产基地部分土地房

屋出租给沈机集团下属子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分别收

取租赁金额约为1,704.59万元、865.20万元。 

（1）租金优惠情况说明 

2020 年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央提出了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进减稅降

费,降低融资成本和房屋租金,提高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为

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缓解

两公司经营压力,经公司与沈机集团充分协商，决定对房租

收费标准下浮 50%。以支持各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经营。 



 2 

（2）租金支付情况说明 

由于公司及下属两家子公司、沈机集团及其下属六家子

公司在2019年度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其可持续情况在上年度

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上年度公司与沈机集团之间的租赁费

并未结算，但公司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公司已对2019年度

应支付沈机集团的租赁费进行了计提，因此2019年度的租赁

支出不影响本年度的损益情况。 

现公司与沈机集团生产经营已逐步恢复，俩公司拟根据

实际租赁情况支付租赁费用。公司共需支付沈机集团本年及

去年租赁费合计约为8,731.86万元，公司将收取沈机集团本

年及去年租赁费合计约为2,569.79万元。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沈

机集团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年10月12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与沈机

集团土地、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魏

华亮先生先生进行了回避。出席会议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关于与沈机集团土地、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议案》，独立

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同意将

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5.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在股东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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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应回

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甲 1-8号 

法定代表人：关锡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9,151.9963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切削机床，数控系统及机械设备制造；

国内一般商业贸易，技术贸易；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 

主要股东情况：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持股 65.31%、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2.2%、沈阳产

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6.76%、沈阳盛京资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5.73%。 

关联关系：沈机集团为本公司原大股东，根据《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与沈机集团、公司与沈机集团下属子公司的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229,649.69 1,193,060.53 

净资产 -1,119,826.36 -1,089,286.65 

项目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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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9,868.26 225,602.06 

净利润 -29,374.96 -1,227,074.02 

三、关联租赁基本情况 

公司与沈机集团办公区域、生产区域租赁，2019年度租

赁单价为 0.56 元/㎡/天，2020 年执行优惠单价为 0.28 元/

㎡/天；成品存放地租赁 2019年单价为 0.26元/㎡/天，2020

年执行优惠单价为 0.13 元/㎡/天;租赁地下停车位,2019 年

度租赁单价 4620元/个/年，2020年执行优惠单价为 2310元

/个/年。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与沈机集团所涉及的交易价格均比照市场同类交

易的价格进行定价，关联股东没有因其身份而不当得利，不

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对非关联股

东是公平合理的。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作为承租方，租赁沈机集团房屋、土地情况 

年度租赁费用明细表 

年度 

房屋建筑 成品存放地 地下停车位 

合计 面积 

（万㎡） 

租赁费

（万元） 

面积（万

㎡） 

租赁费

（万元） 

数量

(个) 

租赁费

（万元） 

2019 年度 27.71 5,664.89 2.74 259.59 42 19.4 5,943.90 

2020 年度 27.49 2,709.81 1.45 68.6 41.42 9.57 2,787.96 

2.公司作为出租方，向沈机集团出租房屋建筑情况 

年度租赁收入明细表 

年度 

房屋建筑 成品存放地 
费用合计

（万元） 面积（万㎡） 
租赁费 

（万元） 
面积（万㎡） 

租赁费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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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 8.2 1,654.76 0.53 49.82 1,704.59 

2020 年度 8.22 840.29 0.53 24.91 865.20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缓解两公司经营压力,经公司与沈机集团充分协商，决定

对 2020年房租收费标准下浮 50%。以支持各公司持续健康稳

定经营。公司与沈机集团之间的土地及房屋租赁为生产经营

所需基本场所与必要条件。在经营稳健情况下，将会持续与

关联方之间的公平合作。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金额公允，对上市

公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七、2020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6月末。公司与沈机集团发生关联采购1,308.68万

元，关联销售3,299.45万元。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土地及房屋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基本场所与必要条件。

此项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

决。同意公司与沈机集团土地、房产的租赁事项。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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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九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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